
110年性別平等教育法工作事項宣導資料 

編號 宣導機關 提供宣導資料單位 

（請勿填） 
教育部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宣導事項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賡續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說 明 一、依據性平法第 6條及第 9條之規定，落實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之運作，擬定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之政策、方針及年度實施計畫，落實推動性

別平等教育工作。 

二、落實性平法第 14條規定，營造性別友善校園 

（一）依性平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學校不得因學生

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

學、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

第 2項規定：「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質、性別

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

助，以改善其處境。」 

（二）請透過相關研習活動宣導上述法規，並檢修校內相

關規定，強化教育人員之性別平等意識，尊重學生

性別特質及個別差異，共同營造多元開放、性別友

善之校園。 

三、落實推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工作： 

（一）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簡稱

防治準則）第 16條第 1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依性平法第 21條第 1項規

定，應立即按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權責人

員通報，並由學校權責人員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直轄



市、縣（市）社政及教育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

超過 24小時。違反上述事項者，依性平法第 36

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5萬

元以下罰鍰。 

（二）依防治準則第 2條第 5款規定，學校應積極推動校

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

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並鼓

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

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三）依防治準則第 4條規定，學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

間： 

1.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

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

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

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2.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3.前述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應考量學生之身

心功能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性，提供符合其需要

之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所

設之宿舍、衛浴設備、校車等，並積極規劃友善廁

所及友善宿舍。 

（四）依防治準則第 5條規定，學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

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

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

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五）有關涉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犯罪紀錄之查閱及不適

任教師之查核： 

1.為防堵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及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且經學校報主管機關解聘或不續聘者再任教職，請

學校依性平法第 27條之 1第 4項、109年 6月 30

日施行之教師法第 14條、第 15條及第 18條、「不

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

定，於聘任、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

前，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及是否列為不適

任教育人員者；已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者，應

定期查詢。 

2.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

第 14條第 1款規定，學校於任用教育人員或僱用專

兼職人員（包含社團指導老師、校安人員等）或志

願服務人員時，將應徵者名單（載明申請查閱事由

及被查閱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出生年

月日）函報核轉當地警察局查閱。 

3.依性平法第 27條之 1及 108年 8月 27日公布施行

之「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通報資訊蒐集及

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規定，學校聘任、任用教育人

員或進用、運用其他人員前，均需查詢，有以下情

事者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

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1）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 

（2）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要



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 1年至 4年不得聘任、任

用、進用或運用。 

4.另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

法」第 2條、第 7條、第 10條（準用）規定，學校

於聘任「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助教、職員及

運動教練」、「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各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

員」、「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專任教師等人員時」、

專任運動教練、專業、技術科目教師及護理教師、

兼任教師及特殊教育專（兼）任相關專業人員，應

確實至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查詢有無

前點情事，以及：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

害事件，未依性平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

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

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5.學校設置保全人員、校車司機或其他委外於校園服

務之業務時，除辦理上述查閱外，請於外包業務或

進用人員之契約書明訂該等人員之資格限制。 

四、依據性平法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提升教職員工生

性別平等意識：學校辦理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

人員培訓、在職進修及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

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並請加強宣導教師於使用

教材或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

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並鼓勵學

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五、重視並積極防治「性霸凌」 



（一）性平法第 2條明定「性霸凌」，係指透過語言、肢

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氣質、性

傾向、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

非屬性騷擾者，請依法將性霸凌納入學校防治規

定，並加強宣導。 

（二）各校應運用各種形式之活動或教學措施，積極宣導

禁止對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者

有任何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並應對因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

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 

 


